
附件 2  國際組織技能競賽國家代表隊服補充兵役申請書 
 

依據《國際組織技能競賽國家代表隊服補充兵役辦法》第○條第○項規定 

最近 3 個月內 2 吋脫

帽照片黏貼處 

【應清晰完整】 

申請人

基本資

料 

戶籍所在地： 

      市縣      鄉鎮市區 

申請時間： 

   年   月   日 

體     位 

 

姓名  
最高學歷或就讀學校科系所 

【學校及系所全銜名稱】【畢業或休學﹝請勾選﹞】 

出生年月日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□畢業 □休學 □退學 
國民身分證

統一編號 
 

戶籍地址  

通訊地址 □同戶籍地址  

聯絡方式 

行動電話  住家電話  

E-mail          

國手 

資格 

屆別 參賽名稱﹝請勾選﹞ 參賽地點 參賽職類 符 合 本

辦法第 3

條規定 第     屆 
□國際技能競賽 

□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
  

申請人

身分證

影本黏

貼處 

（身分證正面） （身分證反面） 

證明 

文件 

（1）役男體格檢查表影本或體位判定結果通知書影本﹝合計   件﹞ 

（2）本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上方 

（3）尚未參賽者附本部國手之核定函影本；已參賽者附參賽證明影本﹝合計   件﹞ 

（4）畢業證書影本或休(退)學證明影本﹝合計   件﹞【□畢業證書，□休(退)學證明，自行勾選】 

（5）更改姓名者檢附戶籍謄本或姓名更改紀錄證明書正本﹝合計   件﹞ 

備註： 
一、 本表各該資料應覈實填列，其有不敷使用者，得自行增加或調整。 

二、 本表各該申請人應併同意勞動部因業務之需要，得蒐集、電腦處理或使用各該個人資料。 

三、 應備證明文件未備齊者，經通知限期補正；屆期未補正者，不予受理。 

 

此致 

勞動部 

 

立 書 人 簽 章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 

法定代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(如申請人未滿 20 歲且未婚者，需法定代理人簽名) 

立  書  時  間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